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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药分会字〔2019〕28 号

关于召开《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》等两项国

家标准研讨会暨宣贯学习班的通知

各医药冷链相关企业：

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组织修订的《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

范》国家标准已被国标委正式批准立项，并于 8月 21 日在南京召

开标准启动会。为加快标准修订速度，提高标准影响力，扩大标

准参与范围，计划召开该标准研讨会。

同时，为加大推广、落实《医药产品冷链物流温控设施设备

验证 性能确认技术规范》国家标准的实施，降低存储和运输过程

中的风险，中物联医药物流分会继续开展 19 年第二期验证国标宣

贯学班。

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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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研究决定，两项国家标准研讨会暨宣贯学习班将于 10 月

9-10 日在江西同期举办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时间、地点

时间：2019 年 10 月 9日-10 日

地点：江西五洲医药营销有限公司

具体地点：江西省樟树市福城大道与四特大道交叉处

二、范围

国内外医药生产企业、医药经营企业、第三方物流企业、第

三方医学检验机构、零售药店、医院、疾控中心、医药电商、第

三方验证机构、设备服务商等

三、会议信息

1、国标研讨会

10 月 9日 15:00-18:00

2、验证国标宣贯学习班

10 月 10 日 9:30-16:30

1）医药冷链验证管理与实践

2）《医药产品冷链物流温控设施设备验证 性能确认技术规

范》国家标准解读

3）《医药产品冷链物流温控设施设备验证 性能确认技术规

范》国家标准、《医药冷藏车温控验证 性能确认技术规范》团体

标准答疑

4）温控仓库、温控车辆、冷藏箱、温度监测系统等设施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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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能确认实操指导

四、费用

1、国标研讨会

本次会议免费对外开放

2、验证国标宣贯学习班（包含培训费、资料费等）

会员：免费（每企业限报 2人，超过名额 1500 元/人收取）

非会员：1500 元/人

五、秘书处联系方式

请参会人员于 9月 27 日前填写参会回执表，发送至秘书处。

联系人：刘洋、宋林蔓

电 话：18401600052、15245392231

邮 箱：standard@cpl.org.cn

附件 1：参会回执表

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一日

mailto:standard@cpl.org.cn

